
兰州大学上海校友会理事会选举及议事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立足于兰州大学上海校友会的各项活动正常有序进行，健全本会决

策机制的目的，弘扬本会“服务、融合、凝聚、发展”的理念，成立理事会。 

第二条 理事会成员本着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原则，理事会成员应当承担一定

的义务。 

第三条 理事会应当维护和尊重理事会成员的权利和名誉。 

第四条 本规则根据《兰州大学上海校友会(筹)章程》制定。 

 

第二章 组织架构及职权 

第五条 理事会由会长、副会长、分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专聘理事组

成。 

第六条 理事会由会长领导，组织原则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 

第七条 理事会对会员大会负责，在会员大会闭会期间作为本会的最高权力

机构。 

第八条 理事会的职权： 

（一）执行会员大会的决议； 

（二）制定和修改本会章程； 

（三）决定聘请本会名誉会长； 

（四）筹备和召开会员大会； 

（五）向会员大会报告工作和财务状况； 

（六）决定设立办事机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和实体机构； 

（七）领导本分会各机构开展工作； 

（八）制定内部管理制度； 

（九）其他。 

第九条  理事会一般半年召开一次会议，特殊情况下，也可以用通讯方式召

开。 

第十条 理事会每届三年，每届会员大会召开时进行改选。 

第十一条 首届理事会成员由校友公推产生。以后理事会由会员大会选举产

生，由上届理事会提出建议名单，由会员大会表决通过。 

 

第四章 理事选举办法 

第十二条  理事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政治素质好； 

（二）在本职工作领域内有较大的影响； 

（三）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 

（四）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五）未受到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处罚。 

第十三条 理事会可聘任专聘理事。专聘理事任职条件遵照本规则第十二条

规定。  



第十四条 理事任期同会员大会任届，任期为三年。理事可连选连任。 

第十五条 经 5 名以上理事推荐或提议，半数以上理事同意，理事会可以增

补或罢免理事。 

理事因身体、工作等原因导致不能履行职责的，经本人书面提出，经理事会

提议，辞去理事职务。理事会可以进行增补。 

第十六条 理事的权利： 

 （一）参加理事会议； 

 （二）选举和被选举权； 

 （三）提名权； 

 （四）理事对在理事会会议上的发言有不受追究的权利，但违反国家现行

法律和政策的言行除外。 

第十七条 理事的义务： 

（一）按时参加理事会议； 

（二）对理事会的决议予以执行； 

（三）保持理事会稳定，维护和尊重其他理事的权利和名誉。 

第十八条 理事不从本会领取任何报酬。 

 

第五章 议事规则 

第十九条  理事会议事规则实行民主集中制。 

第二十条  理事会召开可以集中会议形式，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通讯方式召

开。 

第二十一条  理事会的决议必须经理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通过方可生效。 

以通讯方式召开的，理事会决议以电子邮件或书面形式发送至理事所提供的

邮箱或处所，在指定日期不予回复的，视为赞成。 

第二十二条  理事可以通过书面或口头方式授权其他理事参与理事会会议

的表决，但每位理事不得接受两名以上理事的授权。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规则经会员大会 2009年 7月 18日通过后生效。 

第二十四条 本规则可由兰州大学上海校友会会员大会或理事会加以修改。 


